
1 

 

 

证券代码：688223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2023-116

债券代码：118034        债券简称：晶能转债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中无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联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晶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

州晶科”）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04亿元，为安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徽晶科”）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6.07亿元，为晶科能

源（肥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东晶科”）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亿元，为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晶科”）提供担保的

余额为人民币8.13亿元，为晶科能源（上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饶晶科”）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1.83亿元（以上担保余额均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本次担保已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合计为人民币 29.10 亿元，具体如下： 

1、滁州晶科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5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2、安徽晶科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5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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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3、肥东晶科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2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4、四川晶科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 18 个月，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敞口金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5、四川晶科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6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6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6、上饶晶科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信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

币 3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7、上饶晶科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分行申请单一资产池一般风险额

度人民币 12 亿元（敞口 6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为上述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敞口金额为人民币 6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

议为准。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2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为下属控股或全资子

公司、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33 亿元，在担保额度内，授

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管理层调整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新

设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4）。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为提高决策效率，进一步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

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

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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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上述担保额度基础上，增加 332.61 亿

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

为准。上述增加后的授信及担保额度的授权事项有效期自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授信及担保额

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晶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黎明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19 年 11 月 26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衍生品的研发、制造、销

售；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

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滁州晶科 75.5%股权，来安县经开新能源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滁州晶科 24.5%的股权，滁州晶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滁州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滁州晶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47,978.67 1,059,311.65 

负债总额 801,671.00 757,4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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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246,307.67 301,842.72 

 2022 年（经审计）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86,016.97 1,496,844.76 

净利润 24,347.48 53,399.07 

 

2、安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龙兴大道与乳泉路交叉口东

北角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9 月 3 日 

营业期限：2021 年 9 月 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安徽晶科 55%股权，合肥东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安

徽晶科 45%股权，安徽晶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安徽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安徽晶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9,366.31 878,544.12 

负债总额 807,908.08 652,812.65 

资产净额 181,458.23 225,731.47 

 2022 年（经审计）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59,268.63 915,5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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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7,415.60 43,962.87 

 

3、晶科能源（肥东）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龙兴大道与石池路交叉口西

南角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9 月 23 日 

营业期限：2021 年 9 月 2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肥东晶科 55%股权，安徽省合肥市循环经济示范园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晶科肥东 45%股权，肥东晶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肥东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肥东晶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8,896.27 687,225.91 

负债总额 232,642.95 598,963.91 

资产净额 76,253.32 88,262.00 

 2022 年（经审计）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4,093.54 838,269.71 

净利润 -2,214.31 11,952.50 

 

4、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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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2 月 18 日 

注册资本：110,000 万元 

注册地点：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镇十字街 10 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经营范围：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

组件和光伏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安装和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

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四川晶科 65.47%股权，乐山市五通桥区桥兴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四川晶科 34.53%股权，四川晶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四川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四川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97,693.09 782,307.13 

负债总额 684,408.28 230,619.78 

资产净额 513,284.81 551,687.36 

 2022 年（经审计）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57,316.98 897,781.54 

净利润 57,309.41 37,951.91 

 

5、晶科能源（上饶）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 3 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3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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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2020 年 4 月 1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

阳能电池、组件和光伏应用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安装和销售；太阳能原料

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述应用系统用电子产品、太阳能建筑装饰材料、

太阳能照明设备的设计、鉴证咨询、集成、制造、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上饶晶科 63.22%的股权，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建

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饶晶科 36.78%的股权，上饶晶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饶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上饶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49,368.48 1,810,831.22 

负债总额 822,867.93 1,245,368.19 

资产净额 426,500.55 565,463.03 

 2022 年（经审计）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87,065.77 3,802,138.74 

净利润 29,901.42 133,624.2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为滁州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二）关于为安徽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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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三）关于为肥东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四）关于为四川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四川晶科担保的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三年止。 

3、担保范围：公司为四川晶科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务

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债权人实现主合同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以及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 

（五）关于为上饶晶科在工商银行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一年，具体以

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

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

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

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

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六）关于为上饶晶科在中信银行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

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担保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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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

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

付的费用。 

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需要，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状况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的

少数股东中：国资股东对外担保需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剩余少数股东无提供担

保的能力，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上述担保均由公司提供超比

例担保，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融资担保均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子公司业

务开展，均为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整体可控。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晶科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508.75 亿元，上述额度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 190.61%、48.16%，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